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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终止换股吸收合并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接受委托，担任海光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曙光

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曙光”）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审慎

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重组的历程及终止原因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如

下：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向中科曙光全体 A股换股股东发行 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

并中科曙光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前后，海光信息均无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组织交易相

关各方全力推进本次交易各项工作，履行了公司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并在相关公告中对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提示。本次交易主要

历程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 A股股票（证券简称：

海光信息，证券代码：688041）自 2025年 5月 26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具



2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9）。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组织相关各方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并定期发布停

牌进展公告。2025年 5月 31日，公司披露了《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0）。

2025年 6月 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1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A股股票于 2025年 6月 10日（星

期二）开市起复牌。

2025年 7 月 9 日、8 月 7日、9月 6日、10月 1日、10月 30 日、11月 29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5-027、2025-031、2025-034、2025-042、2025-044、2025-049）。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换股吸收合并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终止通过向中科曙光全体 A股换股股东发行 A股股票的方式

换股吸收合并中科曙光并募集配套资金，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终止相关事

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及时披露了相关

信息，并向广大投资者提示了本次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风险。

三、本次交易终止的原因

本次交易自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由于

本次交易规模较大、涉及相关方较多，使得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论证历时较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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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市场环境较本次交易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本次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尚

不成熟，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长期利益，经公司与交易各相关方友

好协商、认真研究和充分论证，基于审慎性考虑，决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

四、本次交易终止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9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次会议，会议以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10名，实到 10名，会议的召开

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换股吸收合并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历军先生及沙超群先生已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委员会审

议通过。

本次交易尚处于预案阶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终止本次

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本次交易首次披露至终止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司针

对本次交易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作。公司拟就自查事项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起查询申请，待取得相关查询数据并完成自

查工作后，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六、本次交易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交易事项系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充分沟通、友好协商后

做出的决定。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交易终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长期以来与中科曙光保持良好的产业协同与合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终止不影响双方后续的持续合作。后续海光信息将继续以高端芯片产品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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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产品在功能、性能、生态和安全方面的独特优势，联合包括中科曙光在

内的广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其他参与者继续推进海光生态下软硬件优化协同

技术研发，建设和巩固 “芯片-硬件-软件”的核心技术壁垒，通过多种方式聚

集核心优势力量共同投入到 AI全栈产品及解决方案研发中，把握 AI产业发展的

最新趋势，拓展 AI全栈能力，进一步夯实公司的领先优势，共同促进海光芯片

计算路线的算力生态健康发展，持续提升公司质量和价值，为股东争取更多的回

报。

七、公司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承

诺自终止本次交易事项披露之日起至少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八、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已根据相关规定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并经公司独立董事委员会、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终止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换股吸收合并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艳梅 黄江宁

卢丽俊 吴少磊

熊 冬 赵贤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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